
師法規；執業範疇的演變及任務分工；災難和衝突

對法規的影響；科技和數位學習對法規和認證的影

響等。詳細會議報告歡迎至學會網站瀏覽。

另，第16屆「ICN亞洲護理人力論壇」與第12

屆「亞洲護理學會聯盟會議」，於11月17-19日在

新加坡舉行。本會由本人與蔣立琦副理事長代表出

席，陳小蓮常務理事、陳淑芬秘書長以觀察員身分

參加會議。護理人力論壇會議之主題：定期探討與

分析護理人員的工作環境及條件，如：薪資報酬、

工時及人力配置等，並討論護理學生的養成教育

（新進護理人員對臨床實務的適應）、進階護理實

務(如教育、法規與管理)、如何運用最佳實務與策

略促進正向執業環境，護理專業外的發展、護理人

員的職涯途徑，並分享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有關護理人員的工作條

件與報酬等相關規範，及WHO針對2030年欲達成

的健康專業人力資源之規劃概況。另護理學會聯

盟會議為因應全世界人口老化及失智症人口增加，

因此會議主要探討失智症議題，包括：如何擴大社

區參與、建立專業間合作，面對失智

人口的增長，護理學會的角色、護理

人員的準備與健康照護系統如何因應

等，均在討論範圍。

另 一 方 面 ， 透 過 美 國 護 理 人 員

親愛的會員們：新年快樂！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時逢元旦新年，在此，

本人由衷地感謝這一年來所有會員及各位理監事與

委員們對學會的持續付出與奉獻，使各項會務的推

動都能按部就班、如火如荼地持續進行。

在國際事務方面，2015年ICN國際認證暨法規

論壇(ICN Credentialing and Regulators Forum)

於11月2-4日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舉行。本會

由黃璉華副理事長、曾雯琦常務理事代表出席，衛

生福利部代表為護理及健康照護司蔡誾誾副司長與

黃玉微科長；本次會議全球共24個國家62位代表

與會。今年議題包括：區域性合作資源和流動性；

推動進階護理；從東地中海區域經驗展望護理的未

來；健康專業人力資源全球策略；國際教育的護理

理事長的話

▲  亞洲護理人力論壇與亞洲護理學會聯盟會議。 ▲  2015年ICN國際認證暨法規論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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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專題報導

認證中心(Amer ican Nurses 

Credentialing Center, ANCC)

之引薦，I n V i v o A c a de m y 

(IVA) 邀請本會參與該組織之

「HIV S t igma教育指導委員

會」；其委員會成員為來自台

灣、日本、韓國及香港之護理

人員、醫師、專業團體及醫院

主管等。為此，本會特別向該

組織舉薦H I V/A I D S臨床與教

學 經 驗 豐 富 的 柯 乃 熒 教 授 與

H I V/A I D S病房管理見長的齊

珍慈督導長代表本會參與11月

21日在香港召開之委員會議，

會議目的探討北亞地區HIV污名化相關議題，俾能

增進台灣對國際社會之貢獻。

在兩岸交流方面，由本會、中華護理學會、澳

門護士學會及香港護理學院四會輪流主辦之「兩

岸四地護理高峰論壇暨學術研討會」，2015年第

二屆會議於12月3－5日由香港護理學院主辦，

主題為「全球公民，全球護理」(Global Ci t izen, 

Global Nurs ing)；由本人、林麗英常務理事及陳

淑芬秘書長代表出席；本人並於會中專題報告「台

灣正向護理執業環境之營造」，獲得與會者廣大回

響。此次臺灣共138人參加，發表論文136篇（含

口頭報告21篇、海報115篇），充份展現台灣優質

的護理實力。

在護理專業發展方面，本會於12月12日在九

樓國際會議廳辦理「推動以實證為基礎之哲學/護

理博士班學程研討會」，共有護理教育體系相關

菁英共32人參與。會中邀請Dr. Rick Wiechula以

〝Evidence-Based Concepts and Curriculum Design 

in PhD/DNS Programs〞為主題，分享實證護理概

念及如何應用於博士班學程設計中，以提升護理教

育與訓練的品質，期藉由實證基礎分析方法及應

用，提供更高品質的護理照護與服務。

▲ 2015年兩岸四地護理高峰會議之本會會員合影。

▲  2015年兩岸四地護理高峰會議之主要演講者合影。



第三版專題報導

總統候選人進行醫療衛生政策推動與護理專業發展

之意見交換，以做為政府對護理政策擬定與遊說之

參考。此外，本人獲邀出席中華民國醫務工作協

會舉辦之「第二屆華人地區醫務社會工作國際研討

會」擔任專題講座－「專業發展的演化與借鏡」單

元之主講人，主題為「台灣護理師進階制度演化與

臨床教學發展」，分享本會基層護理人員進階制度

之發展過程與經驗交流。

第31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將於105年1月31日

假中油國光會議廳辦理，本次大會邀請國家衛生研

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之熊昭所長演講，主題為

「建立實證護理人力資源政策轉譯之展望」，此議

題與現今許多護理困境及專業發展息息相關，敬請

會員代表們踴躍出席及參與。在新的一年裡，展望

未來，學會將持續推動及執行各項會務；無論在改

善護理執業環境、提昇護理照護品質、推動繼續教

育、國際拓展及提高學術論文之國際能見度與影響

力各方面，都亟需會員熱情參與及指教，讓我們一

起共同灌溉這個屬於我們的園地！

最後，祝大家

平安健康 萬事如意！

 理事長王桂芸敬上
105.1

近 年 來 ， 國 內 護 理 高 等 教 育 蓬 勃 發

展，多所學校均已開設護理碩士班，以培

育進階護理師(Advanced Practice Nurse)

為目標；然其專業核心能力的界定及如何

銜接基礎護理教育以呼應社會需求，護理

界尚未有一致性之共識。有鑑於此，本會

護理教育委員會於12月19日初次辦理「護

理碩士教育立場聲明共識會議」，共有來

自各界的護理教育專家33位參與；期針對護理碩

士教育的培育目標、核心能力及課程理念架構等方

面彼此交流溝通，未來會繼續討論，並呼應社會變

遷及民眾健康需求的改變，朝向共同目標精進與努

力。

另在繼續教育方面，衛福部104年12月30日修

訂醫事人員執業登記與繼續教育辦法，由原本之

每六年150點下修為120點；網路及通訊課程各維

持每六年上限60點。為提供會員多元化的進修途

徑，本會設有數位學習及通訊課程，近年更積極發

展輕巧便利的行動服務(如學會App系統)，歡迎會

員多加使用。

在期刊出版方面，考量「護理暨健康照護研

究」階段性任務已完成，且為提升中文研究論文品

質，故將「護理暨健康照護研究」與「護理雜誌」

整併，整併後以「護理雜誌」為期刊名稱發行。為

增加會員發表中文研究之機會，每期「護理雜誌」

將增加中文研究稿刊載篇數，以確保會員權益，歡

迎會員繼續支持並踴躍投稿。本案業經第31-5理監

事會通過，自2016年開始施行。

另，為爭取護理政治能見度，於總統選舉中表

達護理界之訴求，本人代表學會出席全聯會辦理

「104年會務推動標竿研習營」，將護理專業團體

對「總統與立委選舉之護理界訴求」項目，與三組

▲  護理碩士教育立場聲明共識會議。

▲ 「推動以實證為基礎之哲學 / 護理博士班學程研討會」，與Dr. Rick Wiechula合影。



一六一

第四版 通訊考題

附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之實施方式及積分表

本期通訊考題：護理雜誌61卷4期 5－9頁：《人體器官移植之法律現況》

請連結至台灣護理學會網站(http://www.twna.org.tw) → TWNA 數位學習網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法務部）

積分實施方式 積分表
一、 專科以上學校、醫學會、學會、公會、協

會、財團法人、教學醫院、主管機關或政府
機關舉辦之專業相關繼續教育課程。

(一)參加者，每小時積分一點。
(二)擔任授課者，每小時積分五點。

二、 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制之各該類醫事人員
學術研討會。

(一)參加者，每小時積分二點。
(二) 發表論文或壁報者，每篇第一作者積分三點，其他作者積分一點。
(三)擔任特別演講者，每次積分十點。

三、 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制之相關醫學會、學
會、公會或協會舉辦之學術研討會。

(一)參加者，每小時積分一點。
(二) 發表論文或壁報者，每篇第一作者積分二點，其他作者積分一點。
(三)擔任特別演講者，每次積分三點。

四、 經醫院評鑑合格之醫院或主管機關跨專業之
團隊臨床討論或專題演講之教學活動。

(一)參加者，每小時積分一點。
(二)擔任主要報告或演講者，每次積分三點。
(三)超過六十點者，以六十點計。

五、 參加網路繼續教育。
(一)每次積分一點。
(二)超過六十點者，以六十點計。

六、參加各該類醫事人員相關雜誌通訊課程。
(一)每次積分二點。
(二)超過六十點者，以六十點計。

七、 在國內外各該類醫事人員具審查機制之相關
雜誌發表有關各該類醫事人員原著論文。

(一) 每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積分十六點，第二作者，積分六點，其他作者
積分二點。

(二)發表其他類論文者，積分減半。
(三)超過五十點者，以五十點計。

八、在國內外大學進修專業相關課程。
(一)每學分積分五點。
(二)每學期超過十五點者，以十五點計。

九、講授衛生教育推廣課程。
(一)每次積分一點。
(二)超過十五點者，以十五點計。

十、在國外執業或開業。每年以二十點計。 在國外執業或開業。每年以二十點計。

十一、國內外各該類醫事人員專業研究。
(一)短期進修者（累計一星期內），每日積分二點。
(二)長期進修者（累計超過一星期），每星期積分五點。
(三)超過三十點者，以三十點計。

十二、 醫師一般醫學訓練、牙醫師一般醫學訓
練、專科醫師訓練、專科牙醫師訓練或臨
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之訓練。

每年以二十點計。

十三、 各大專校院專任護理教師至國內醫療或護
理機構實務學習，經機構開具證明文件。

(一)每日積分二點。
(二)超過二十五點者，以二十五點計。

十四、於離島地區執業期間。 除參加本表第十點之繼續教育外，其各點實施方式之積分數，得以二倍計。

十五、於偏遠地區執業期間。
除參加本表第十點外之繼續教育外，其各點實施方式之積分數，得以一點五
倍計。


